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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旅平險投保人須知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錄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
出示並詳細告知。說明：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六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
示登錄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或告知，要保人應向其提出 要求以
確保本身之權益。 

 

二、除外責任說明： 
(一)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列原因，保險公司可以不負賠償責任或受益人將喪失受益權。 

1.受益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保險金額之權(參考保險法第一三四條)。 
2.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因犯罪行為，所致傷害、失能或死亡，保險人不負給付保險 
金額之責任(參考保險法第一三三條)。 

(二)此外在旅行平安保險單條款通常都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任之範圍，可以參閱。(詳 
保單條款) 

 

三、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不能書寫，得授權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
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保險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
為知道您投保的內容，及維護您的權益，如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請務必要求
其提供。 

 

四、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身故保險金給付之
限制。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無身故保險金之給付。訂立契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 
年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 

(二)訂立保險契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喪葬費用保險金額總和（不 
  限本公司），不得超過訂立本保險契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 
  用扣除額之半數，其超過部分保險公司不負給付責任，保險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 
  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三)前開內容在保單條款都有詳細規定，可以參閱。 

 

五、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金」之保障。本商品非存
款商品，不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六、因投保契約所生紛爭之處理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投保之保險契約發生爭議，可以向投保之保險公司、依金融消費 

 者保護法規定設立之爭議處理機構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會)申訴。 
(二)如因保險契約爭議涉訟者，依據人身保險各險示範條款之約定，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雙方約定之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不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十六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附註：本投保人須知僅供參考，有關之權利義務，仍請詳閱契約條款之約定。 

 
                      


